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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内部司法问题特设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 

 
 

  报告草稿 
 
 

报告员：冈萨罗·博尼法兹先生(秘鲁) 

 

 一. 导言 
 
 

1. 根据大会第 63/531 号决定，联合国内部司法问题特设委员会召开了第二届

会议。委员会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2. 根据大会第 62/519 号决定，委员会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成员

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开放。 

3. 在 2009 年 4 月 20 日的第 4 次会议上，委员会选举纳米拉·内格姆女士(埃

及)担任副主席，代替无法继续担任该职务的莱博杭·法恩·梅马先生(莱索托)。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还选举冈萨罗·博尼法兹先生(秘鲁)担任报告员，代替

无法继续担任该职务的耶拉·扎内利女士(秘鲁)。委员会主席团构成情况如下： 

 主席： 

  加内松·西瓦古鲁纳坦(马来西亚) 

 副主席： 

  托马斯·菲辰(德国) 

  纳米拉·内吉姆(埃及) 

  安德里斯·斯塔斯托利(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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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员： 

  冈萨罗·博尼法兹(秘鲁) 

4. 法律事务厅编撰司司长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编撰司法

律干事圣地亚哥·维拉潘多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秘书和全体工作组秘书。编撰司为

委员会提供了实质性服务。 

5. 又在第 4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下列议程(A/AC.275/L.2)：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议程。 

 4. 工作安排。 

5. 继续“联合国内部司法”项目法律方面未完成的工作，同时考虑到第五

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审议结果、大会以前的决定以及在特

设委员会会议开始前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可能作出的任何其他决定。 

 6. 通过报告。 

6. 委员会收到了： 

 (a) 第 A/63/451 号文件所载的大会第 63/531 号决定； 

 (b) 大会第 63/253 号决议。 

 

 二. 会议记录 
 
 

7. 委员会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和 24 日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 

8. 由于主席缺席，委员会会议由特设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菲辰(德国)先生主

持。 

9. 在 2009 年 4 月 20 日的第 4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工作方案，并决定作为

全体工作组继续开展讨论。委员会还进行了一般性意见交流，各代表团在交流中

发言。发言摘要见下文第三节。 

10. 全体工作组由托马斯·菲辰先生主持，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21 日、22

日和 24 日举行了 5 次会议，包括于 4 月 21 日举行的一次问答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联合国监察员、内部司法办公室执行主任以及法律事务厅和人力资源管理厅

的代表回答了各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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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解决该项目法律方面未决的问题，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放在新的内部司法系

统的范围方面。此外还审议了其他一些法律问题，如为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以

及工作人员协会向联合国争议法庭提出申请的可能性等。本报告附件载有一份工

作组讨论的非正式摘要。这份摘要由工作组主席准备，仅用于参考目的，并非讨

论记录。 

12. 在 4 月 24 日的第 5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通过了本报告第四节所载的建议。 

13.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在第二节会议上通过了本报告。 

 

 三. 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评论 
 
 

 A. 总体方面 
 

14. 各代表团重申支持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改革。他们指出建立新的系统旨在根

据国际公认的适当程序和法治标准确保不偏不倚、公平、透明和效率。 

15. 各代表团欢迎大会通过第 63/253 号决议并从而通过《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

和《联合国上诉法庭规约》，并欢迎对法庭法官的任命。一些代表团指出，内部

司法理事会应当以透明方式开展业务，并应与会员国保持联系。各代表团表示他

们希望两个法庭能够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投入使用。各代表团还指出应及时向各

代表团提供两个法庭的程序规则，以便大会能够在第六十四届会议时予以批准。 

16. 有人强调指出新的内部司法系统不仅应得到充分资源，而且应该对其进行定

期审查，以确保根据本组织的需求进行可行的改进。 

17. 一些代表团强调了从秘书处代表获得信息以促进特设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

有观点认为，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应考虑的该项目法律方面未完成的工作，包括

确保非工作人员的有效救助、为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工作人员协会向争议

法庭提起申请的问题，其中应优先考虑第一个问题。 

 B. 新的内部司法系统的属人管辖(权)范围 
 

18. 在强调向所有为本组织工作的人员提供有效救助的重要性的同时，若干代表

团重申支持两步走的方法，即新系统应首先提供给那些使用之前系统的人员，并

在晚些时候考虑非工作人员的情况。还有人认为在目前阶段扩大新系统的范围可

能造成各种问题，应当首先把机会给予两个新法庭，使其能够开展工作。然而，

也有人指出，虽然第一步至迟应该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实施，各代表团应已开始

考虑如何开展第二步的工作。因此，有人建议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重点应该放

在不同类别的非工作人员现有的救助措施方面。 

19. 有人认为，解决新系统范围可能扩大的问题的决定因素是当前系统没有覆盖

的某些类别人员是否无法获得足够的法律矫正手段。然而，也有人认为在允许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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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包商使用新系统之前，鉴于其与本组织关系的特殊性，应采取审慎做法。有

人就个人服务承包商可能的替代救助做法提出了建议。在这方面，有人表示欢迎

秘书处对拟议方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此外，有人指出新的内部司法系统的范围

应与联合国内部人力资源改革的成果保持一致。 

20. 有人指出，管理评价是新的内部司法管理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人回顾指

出，大会在第 63/253 号决议第 7 段中决定实习生、第二类免费提供的人员和志

愿人员(联合国志愿人员除外)都可以要求给予其适当的管理评价，但不可以诉诸

联合国争议法庭或联合国上诉法庭。有人建议应为其他类别的非工作人员适用类

似解决方案。 

21. 一些代表团表示希望从秘书处获得更多有关为非工作人员使用的不同合同

性质的信息。还有人建议特设委员会应向大会提出建议，请秘书长就非工作人员

的情况提交进一步的报告，供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审议。 

 C. 其他未决法律问题 
 

22. 一些代表团还提及其他未决法律问题。特别是有人指出应进一步考虑工作人

员法律援助办公室的授权任务，并建立纪律措施程序以取代纪律委员会。 

 

 四. 建议 
 
 

23. 在 4 月 24 日的第 2 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决定建议……。 

 


